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推送并应用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19〕88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河北省政

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国家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等文件要求，建立健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机制，以公

共信用综合评价支撑分级分类监管，我委组织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会同相关大数据机构对全国

3300 万家市场主体开展了第一期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现将评价结果推送给你们，并就充分应用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推动落实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将评价结果纳入地方信用信息平台作为共享信息管理

请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将全量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推送至各省级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接收渠道为各省前置机“ggxypj”路径。请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负责将评

价结果作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本地区省级信用信息平台，并推送至与其联

通的相关部门和辖区内各级信用信息平台。

二、将评价结果作为开展分级分类监管的基础性依据

各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应推动相关部门将国家层面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作为各

行业、各领域开展分级分类监管的基础性依据，与行业信用评价、地方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及市场

信用评价结果有机结合，对相关市场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的差异化监管措施。国家层面公共信用综



合评价结果仅作为基础性依据，不取代已开展的地方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已开展

地方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的地区，要统筹使用多层面的评价结果。尚未开展地方公

共信用综合评价的地区，要推动相关部门直接应用国家层面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实施信用分

级分类监管。

三、广泛听取市场主体对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的意见建议

鉴于全量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尚处于启动和完善阶段，各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

门应畅通市场主体对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的反馈渠道，通过召开座谈会、开通网上专栏等方式，广

泛搜集市场主体对自身评价结果及其应用范围、应用方式等的意见建议。请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牵头部门梳理汇总相关意见建议，于今年 10 月底前反馈我委财金司和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四、鼓励探索和完善地方和行业信用评价

鼓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

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精神，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和市场监管重点难点问题，大胆探索开展地方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已开展相关工

作的地区，应有针对性地优化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制定完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办法，在国家层

面评价结果的基础上，依托本地区和特定行业更丰富的信用数据，开展更加精准的公共信用综合

评价。大力支持国家和地方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开展地方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要参考使用行业信用评价、市场信用评价结果。在实施分级分类监管过程中，国家和地方层面公

共信用综合评价、行业信用评价、市场信用评价结果要有机结合、统筹使用。

五、鼓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展市场化信用评价



各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要大力培育发展信用服务业，积极创造条件支持第三方信用

服务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市场化信用评价，以大数据为支撑实现精准的“信用画像”，为金融信

贷、招标投标、商务合作等市场活动提供信用服务，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信用服务需求。鼓励地

方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引入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参与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六、引导市场主体以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指引加强信用建设

各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要充分运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因势利导推动各类市场主体

加强自身信用建设。对评价结果为“优”“良”的市场主体，要引导其进一步完善信用记录，巩

固提升信用等级，不断提升信誉度和竞争力。对评价结果为“中”的市场主体，要以适当方式组

织开展提示性约谈、专题培训，引导其重视信用管理，明确改进方向，优化信用状况。对评价结

果为“差”的市场主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市、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会同行业

主管部门，对其负责人进行警示性约谈，当面告知评价结果、主要失信行为、信用修复渠道等，

督促和帮助其立即整改，同时将约谈记录(包括拒绝约谈或不配合约谈等情形)记入信用记录，纳

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各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应用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切实加强信用监管。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相关经验做法和

典型案例，请各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及时反馈我委财金司和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特此通知。

衔接评价结果联系电话：010-68538337

传真：010-68538385



邮箱：creditjcc@creditchina.gov.cn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9 年 9 月 1 日


